
107 年度營所稅申報書格式內容修訂重點彙整 

第 1 頁，共 14 頁 

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封面 □是□否：本營利事業屬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4條第 1項

第 13 款所稱跨國企業集團之成員【本題勾選「是」者，請填第 B6 頁】 

修正為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

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4條第 1項

第 13 款所稱跨國企業集團之成員，

才需勾選本欄位，以資簡化。 

 一、為避免營利事業誤解頁次12之

委任書其毋須簽章，爰加註說

明，以資明確。 

二、機關或團體申報書封面及清算

申報書封面併同修正。 

 

外國營利事業資料(請參閱附註11)： 

外國營利事業英文名稱：  

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  ：  

稅 務 識 別 碼 (TIN)：  

  

附註: 

11.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其本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由該固定營業場所申報或由其營業代理人代為申報者，請填寫外國營利事

業資料，其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及稅務識別碼(TIN) 填寫方式請參閱第9頁背面

填寫須知九。 

一、配合國際資訊交換需求，增訂

相關欄位。 

二、清算申報書封面併同修正。 

 

 

目                       錄 

頁次 

使用

者 

請打

ˇ 

內                    容 

6-7  所得稅法計算規定有列支限額之項目標準計算表 

8  

表一、各類給付扣繳稅、股利憑單金額、可扣抵稅額與申

報金額調節 

表二、各類收益扣繳稅、股利憑單金額、可扣抵稅額與申

報金額調節 

表三、給付符合「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規

定之費用明細 

表四、關係人負債、關係人及關係人交易揭露標準 

9  營利事業投資人明細及分配盈餘表 

10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表 

1110  106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 

1211  106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1312  營利事業帳簿處理及辦理申報(自行或委任)情形暨委任書 

1413  
附件黏貼欄及附件目錄表 

營利事業所得稅直接劃撥退稅同意書 

一、第 6 頁至第 7頁表頭酌作文字

修正。 

二、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自 107 年 1 月 1日起，

營利事業毋須設置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及計算可扣抵稅額，

修正如下： 

    1.第 8 頁表一及表二之表頭，

酌作文字修正。 

    2.刪除第 10 頁之「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表」。 

    3.原第11頁以後頁次配合依序

調整。 

 

封面背

面 

二、所得稅法第 71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 日止，填具

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營利事業收入總額

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

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一、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2項規定，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辦

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

※營利事業於本封面簽章效力及於本申報書全部頁次
(頁次 12 之委任書仍需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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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前項納稅義務人為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者，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半數，

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應依前

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

減除全年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 14 條

第 1項第 1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四、營利事業對於結（決）算申報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之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 2

倍以下之罰鍰。營利事業未依規定自行辦理結（決）算申報，經稽徵機關調查

有課稅所得額者，應照補徵稅額處以 3 倍以下之罰鍰；其為獨資、合夥組織營

利事業者，應就稽徵機關核定短漏之課稅所得額，按所漏稅額之半數依當年度

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分別按其是否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自行

辦理結(決)算申報處 2 倍以下或 3倍以下之罰鍰；……。 

五、延遲申報之處分： 

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或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但於接獲本局填發之滯報通

知書後 15 日內補辦結算申報（或補辦未分配盈餘申報），或於本局填發滯報通

知書送達前自行申報者，均按核定應納稅額（或核定應加徵稅額）另徵 10％

滯報金；其屬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按稽徵機關調查核定應納稅額之半

數之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另徵 10％滯報

金。最低 1,500 元，最高不得超過 30,000 元。 

六、不補報之處分： 

於接獲滯報通知書後，仍未於滯報通知書通知補報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或辦

理未分配盈餘申報）者，本局即依查得資料核定課稅所得額及應納稅額（或核

定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稅額），並按核定應納稅額（或核定應加徵稅額）另徵

20％怠報金；其屬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按稽徵機關調查核定應納稅額

之半數之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另徵 20％怠

報金。最低 4,500 元，最高不得超過 90,000 元。 

七、未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之處分： 

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1規定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營利事業，未依限或

未據實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者，處 7,500 元罰鍰，並得按月

連續處罰至依規定補報為止。 

七、虛增股利或盈餘之處罰： 

公司、合作社或其他法人以虛偽安排或不正當方式虛增股東、社員或出資者所

獲配之股利或盈餘者，應按虛增股利或盈餘金額處 30%以下之罰鍰。但最高不

得超過 300,000 元，最低不得少於 15,000 元。 

其應納之結算稅額，修正第二

點說明。 

二、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4 項規

定，修正第四點說明。 

三、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108 條第 1 項規

定，修正第五點說明。 

四、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108 條第 2 項規

定，修正第六點說明。 

五、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自 107 年 1 月 1日起，

營利事業毋須設置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刪除原第七點說明。 

六、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4 規定，

增訂第七點說明。 

 

十、本申報書（含租稅減免明細表、關係人交易明細表及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揭露資

料或其他申報書表各頁次）除下列頁次之欄位金額不滿一元部分，按四捨五入

計算外，其餘頁次之金額欄一律計算至元為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 

(一)第 9 頁第(11)欄「可扣抵稅額」第 B3 頁至第 B5 頁之欄位金額不滿千元部

分，百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二)第 10 頁「分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依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計算之金額」欄

位(代號 31)。 

(三二)第 C5 頁「已分配予全體股東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D)」、「抵繳稅額」

及「抵繳稅額上限」欄位，所屬計算式以連除(乘)方式計算者，金額不滿

配合 107 年 2 月 7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毋

須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刪除

第 66 條之 1 至第 66 條之 8，修正第

十點及第十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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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一元部分，按四捨五入計算。 

十一、本申報書（含租稅減免明細表、關係人交易明細表及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揭露

資料或其他申報書表各頁次）除下列第 C5頁「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

例(Z1)」欄位之比率計算至百分比小數點以下第二位止，第三位以下四捨五

入外，其餘頁次之比率欄百分比小數點第三位以下無條件捨去。 

(一)稅額扣抵比率。 

(二)第 C5頁「分配日非居住者股東之持股比例(Z1)」欄位。 

十二、108 年度營利事業決算申報案件應納稅額，依照下列 10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稅率計算之(107 年度稅率及速算公式請詳第 1頁背面申報須知六)： 

(一)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12萬元以下免徵，超過12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

額課徵20％，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部分之半數。

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未逾50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8%，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部分之半數。 

(二)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稅額。 

    (三)免填報第 10 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表。 
 

項次 課稅所得額 稅率 速    算    公    式 

1 12 萬元以下者 免徵 - 

2 

超過

12萬

元 

50 萬元以下者 19% 

1.P 在 193,548 元以下者  T=(P－

120,000 元)×1/2 

2.P 超過 193,548 元者  T=P×19﹪ 

超過 50 萬元者 20% T=P×20﹪ 

附註：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未逾 50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9%，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部分之半數。

課稅所得額超過 50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 

一、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5 項及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第十二點酌作

文字修正，「決算」加底線以紅

色粗體字型表示，並加註括號

說明，以資明確。 

二、增訂 108 年度營利事業決算申

報案件應納稅額之速算公式取

代原文字說明，以資簡化。 

 

 

第 0 頁  

租稅減免明細表檢核清單 

頁次 
使用者    

請打Ｖ 
內  
         容 

A9  
廢止前獎勵投資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條例及企業併購法申報減免稅額通報單 

A18-1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申報明細表 
 

一、配合107年6月6日總統令將「科

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名

稱修正為「科學園區設置管理

條例」，租稅減免第 A9頁內容配

合修正。 

二、配合105年8月29日經濟部公告

之「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

用加成減除辦法」首次優惠適

用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6年

12月31日)已屆期，刪除租稅減

免第 A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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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頁 

 

損益項目 

36 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取得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129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或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金額 

131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交易符合所

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及第24條之5第4項規定之房屋、土地暨股權所得應納稅額

（詳第C1頁） 

60本年度應納稅額(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為應納稅額之半數)（計算至元為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  

 (1)課稅所得額               元 × 稅率     ％＝  

  (2)營業期間不滿1年者，換算全年所得核課：〔（         元 × 
12 

) ×    ％〕 × 
 

＝ 
60       元 

 12  

  (3)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續填本計算式並據以填入60欄：(1)或(2)應納稅額     元 × 1/2 ＝  

一、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毋

須區分總額或淨額，第 36 欄酌

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2項規定，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

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

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

第 60 欄酌作文字修正、刪除計

算式(3)並補列欄位代碼。 

三、配合 105 年 8 月 29 日經濟部公

告之「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

費用加成減除辦法」首次優惠

適用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6

年 12 月 31 日)已屆期，第 129

欄酌作文字修正。 

四、配合第 C1 頁表頭，第 131 欄酌

作文字修正。 

營業收入調節說明 

加： 

73 委託國外加工不復運進口直接外銷貨品收入與本期申報營業稅銷售額之差

額實際銷售額 

74 本期銷售以前年度國外發貨倉庫未出售貨品實際銷售額 

減： 

100本期輸出至國外發貨倉庫尚未出售貨品之金額(請附合格會計師簽證之存貨

盤點資料) 

98 本期委託國外加工不復運進口尚未銷售貨品之營業稅銷售額 

考量修正前第73欄僅供填報差額，

營利事業前期調節減除之「98本期

委託國外加工不復運進口尚未銷售

貨品之營業稅銷售額」於本期銷售

時，該營業稅銷售額無法於第73欄

調節加計，及營利事業實務上較難

區分當年度或以前年度之銷售額，

修正改以總額調節。 

附註： 

五、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依規定辦理結(決)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

納之結算稅額，免填寫本頁稅額計算相關欄位；當年度各類所得之已扣繳稅額，

請填報於第 9頁第(16)欄「獨資、合夥組織之扣繳稅額」，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應納稅額中減除。 

 

配合107年2月7日修正公布所得稅

法第71條第2項規定，獨資、合夥組

織之營利事業應依規定辦理結算申

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

稅額，及配合財政部107年6月29日

修正發布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65條

之1增訂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如有當期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得

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於

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自應納稅額中減除，爰增訂附

註五，並說明其各類所得之已扣繳

稅額填報方式，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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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頁

背面 

申報須知 

六、107 年度應納稅額，應依照下列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級

距

項

次 

課稅所得額級距 稅率 速    算    公    式 

1 12 萬元以下者 免徵 - 

2 
超過12

萬元 

50 萬元以下者 17%18% 

1.P 在 181,818187,500 元以下者  

T=(P－120,000 元)×1/2 

2.P 超過 181,818187,500 元者 

  T=P×17%18﹪ 

超過 50 萬元者 17%20% T=P×20﹪ 

附註：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未逾50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17%18

﹪，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部分之半數。課稅

所得額超過 50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 

  3.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辦理結(決)算申報時，應按上述稅率計算應納

稅額，以其半數填入第 60 欄。 

配合 107 年 2 月 7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第 5 條第 5 項規定，修正項次

2 及附註 2；另配合第 71 條第 2項

規定，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

應納之結算稅額，爰刪除附註 3。 

第 3頁 

 

 

                                                              

 

 

編號 項         目 

1190  其他流動資產                 

1199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19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904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編號 項         目 

2190  其他流動負債                 

2196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編號 1199、1904 及 2196 項目酌作

文字修正，以資明確。 

 
 

編號 項         目 

3400 保留盈餘 

3410   法定盈餘公積 

3411     法定盈餘公積(86 年度以前餘額) 

3412     法定盈餘公積(87 至 98 年度以後餘額) 

3413    法定盈餘公積(99 年度以後餘額) 

3420   特別盈餘公積 

3421     特別盈餘公積(86 年度以前餘額) 

3422     特別盈餘公積(87 至 98 年度以後餘額) 

3423     特別盈餘公積(99 年度以後餘額) 

3430   累積盈虧 

3431   累積盈虧(86 年度以前餘額) 

3432   累積盈虧(87 至 98 年度以後餘額) 

3433     累積盈虧(99 年度以後餘額) 

一、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自 107 年 1 月 1日起，

營利事業毋須設置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及計算稅額扣抵比

率，是 87 年度以後法定、特別

盈餘公積及累積盈虧已無區分

為 87至 98年度及 99年度以後

餘額之必要，爰修正合併為 87

年度以後餘額。 

二、清算申報書第 2頁併同修正。 



107 年度營所稅申報書格式內容修訂重點彙整 

第 6 頁，共 14 頁 

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編號 項         目 

1100 流動資產 

1114   短期性之投資（附註二） 

115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三） 

115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三） 

1154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三） 

115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三） 

1156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附註三） 

1158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附註三) 

1161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三） 

1125   合約資產－流動（附註三） 

1126     減：累計減損 

1200 非流動資產 

1300 長期性之投資（附註二） 

161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三） 

1614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三） 

1615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三） 

1616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三） 

1617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附註三） 

162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附註三) 

1622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三） 

1640 合約資產－非流動（附註三） 

1641   減：累計減損（附註三）  

一、配合財政部賦稅署 106 年 7 月

18 日臺稅所得字第

10604621350 號函送「IFRS 各

業適用資產負債表會計科目名

稱、定義及編號核定表」(下稱

核定表)，資產負債表刪除編號

1152、1153、1155、1156、1613、

1614、1616、1617 及其項目；

修正編號 1154 及 1615 之項目

名稱；增訂編號 1158、1161、

1125、1126、1621、1622、1640、

1641 及其項目。 

二、配合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15 條

第 2項第 2款及第 16條規定與

財政部 107年 7月 24日核定之

暫繳資產負債表，爰 1114「短

期投資」修正為「短期性之投

資」、1300「長期投資」修正

為「長期性之投資」。 

 

 

 

 

 

 

 

 

 

 

編號 項         目 

2100 流動負債 

215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流動 

216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2126 合約負債－流動 

2200 非流動負債                           

224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非流動  

225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2280 長期應付票據及款項 

2281 合約負債－非流動 
 

配合財政部賦稅署 106年 7月 18日

臺稅所得字第 10604621350 號函送

核定表，資產負債表刪除編號

2160、2250 及其項目；修正編號

2150、2240 之項目名稱；增訂編號

2126、2280、2281 及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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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         目 

3500 其他權益 

35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3507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未實現損益(附註九) 
 

配合財政部賦稅署 106年 7月 18日

臺稅所得字第 10604621350 號函送

核定表，資產負債表刪除編號 3501

及其項目；配合核定表及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2條第 4項

第 11 款，增訂編號 3507 及其項目。 

第 3頁

背面 

附註： 

九、供公開發行公司填列，非公開發行公司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者，如有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亦請填寫於此項目。 

配合於資產負債表新增 3507「透過

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未

實現損益」加註(附註九)，爰增訂

附註九說明。 

第 6頁 

 

 

薪資支出 

(一)公司、合作社或有限合夥組織之薪資准核實認列。 

 

勞、職工退休金 

(五)依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2項規定，為補足本年度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與預

估次一年度退休金既得給付數或上年度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與預估本年

度退休金既得給付數之差額，於本年度一次或分次實際提撥，並以勞工退休準

備金監督管理委員會名義專戶存儲至勞動部指定之金融機構者，准予核實認

定。 

配合第 6-7 頁係列支限額之計算

表，爰刪除未設限額核實認列之項

目。 

薪資支出 

(二一) 加班費每月不超過 46 小時(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項但書及第 3項規

定者，每月不超過 54 小時，每 3 個月不超過 138 小時)部分，免計入員工

薪資所得課稅。 

(三二) 獨資或合夥組織之高級職員月薪最高以 82,00084,500 元為限，一般職工以

57,50059,500 元為限，超過部分不予認定。至年節獎金部分，於其併同當

年度經認定之薪資數額後，不超過上述月薪標準按支薪月數另加 2個月為基

數之累積數額者，准予核實認定。 

一、配合 107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布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但書

及第 3項規定，限制標準(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財政部 106 年 11 月 20 日

台財稅字第 10600689390 號

令，修正限制標準(二)。 

第 7頁 職工福利 

(四)醫藥費(不包括定期健診)核實認定。 

 

利息支出 

(一)金融業借款利息，核實認定。 

 

不得列為損費之項目 

(四)資本利息(盈餘分配)、個人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稅款、依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 條及第 52 條規定追繳或繳納之營業稅。 

(七)出售屬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第 1項規定之土地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一、配合第 6-7 頁係列支限額之計

算表，爰刪除未設限額核實認

列之項目。 

二、配合財政部 107 年 3 月 23 日台

財稅字第 10604678950 號令核

定「所得稅法第 100 條之 2第 1

項所稱本法及附屬法規或其他

法律有關所得額計算暨投資抵

減稅額之限制規定」彙整表(下

稱彙整表)壹、營利事業所得稅

項目二、(七)，不得列為損費

之項目限制標準(四)增訂相關

項目。 

三、配合前開彙整表壹、營利事業

所得稅項目二、(八)，增訂限

制標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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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頁 

 

 

表一、１０７年度各類給付扣繳稅、股利憑單金額、可扣抵稅額與申報金額調節 

 

 

 

 

 

表二、１０７年度各類收益扣繳稅、股利憑單金額、可扣抵稅額與申報金額調節 

 

 

 

 

 

說明： 

4、有關股利或盈餘收入請依股利憑單部分，請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以所載「股

利淨金額或盈餘淨額」填報。 

            項  目 

所得類別 

本 期 扣 繳 、 
股 利 憑 單 
申 報 金 額 

扣 繳 稅 額 
可 扣 抵 稅 額 

備 註 

股 利 或 盈 餘    

            項  目 

所得類別  

扣 繳 憑 單 、 
股 利 憑 單 
給 付 金 額 

扣 繳 稅 額 
可 扣 抵 稅 額 

備 註 

股利或盈餘收入（說明 4）    

一、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自 107 年 1 月 1日起，

營利事業毋須設置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及計算可扣抵稅額，

股利或盈餘毋須區分總額或淨

額，爰刪除表一及表二表頭及

表中「可扣抵稅額」文字及欄

位，並依調節項目酌作文字修

正。 

二、表二下方說明 4配合 107 年 2

月 7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2

條及財政部核定各類所得憑單

格式「股利憑單（限分配日於

107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盈餘專

用）」，酌作文字修正。 

表四、關係人負債、關係人及關係人交易揭露標準 

□本營利事業無直接或間接對關係人之負債，免填下列一、關係人負債揭露

標準及第 B1 頁。(請於□中打勾) 

一、關係人負債揭露標準(請詳第 B1 頁背面填表說明)： 

1. □是  □否：本營利事業屬銀行、信用合作社、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

公司、保險公司及證券商。【本題勾選「是」者，免填下列

第2題、第3題及第B1頁】 

2. □是  □否：本營利事業當年度結算申報是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本題

勾選「是」者，請勾選屬於下列何種情形，可複選，並免填

下列第3題及第B1頁；勾選「否」者，請填第B1頁】 

2-1□當年度申報之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金額在3千萬元以下。 

2-2□當年度申報之利息支出及當年度關係人之利息支出金額均在4百萬元

以下。本年度申報利息支出合計數         元。 

2-3□當年度申報未減除利息支出前之課稅所得為負數，且其虧損無所得稅

法第39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 

3. □是  □否：營利事業是否有直接或間接對關係人之負債。【本題勾選「否」

者，免填第B1頁】 

□本營利事業無關係人及關係人交易，免填下列二、關係人及關係人交易揭

露標準及第B2頁。(請於□中打勾) 

二、關係人及關係人交易揭露標準(請詳第B2頁背面第一點)： 

□是  □否：本營利事業當年度結算申報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

合計數(以下簡稱收入總額)在3千萬元以上且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本題勾選「是」者，請勾選屬於下列何種情形，可複選，

並請填第B2頁】 

1.□在中華民國境外有關係人(包括總機構及分支機構)。 

2.□依租稅減免法規享有租稅優惠〔係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租稅減免部分)所列之法規〕，且依法申報實際抵減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及前1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應加徵稅額之金額合

計超過50萬元者。 

一、考量公司如無直接或間接對關

係人之負債，應無須依關係人

負債揭露標準揭露相關資訊，

基於簡化，爰於一、關係人負

債揭露標準上方增訂勾選項，

並刪除第 3題，另第 1題及第 2

題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二、考量公司如無關係人及關係人

交易者，應無須依關係人及關

係人交易揭露標準揭露相關資

訊，基於簡化，爰於二、關係

人及關係人交易揭露標準上方

增訂勾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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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法實際申報扣除前10年虧損之金額超過2百萬元者。 

 4.□1.~3.以外之營利事業，全年收入總額在 3億元以上。                                                                   
 

第 9頁 
 

投

資

人 

(股

東) 

(1) 

統

一

編

號 

(2

) 

出 

生 

年 

度 

居住

地國

或地

區代

碼 

(19) 

稅務

識別

碼

(TIN) 

(20) 

本 年 度 分 配 盈 餘 淨 額 

(分配盈餘屬 87 年及以後年度) 

可扣抵稅額 

獨資、合夥組織

之扣繳稅額 

(1116) 

【詳背面填寫

須 知 十 五 三

(二)】 

現 金 股 利 

(應分配盈餘) 

(5) 

股 票 股 利 

非 緩

課 

(6) 

緩

課 

(7) 

一、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

扣抵制度，營利事業毋須計算

可扣抵稅額，股利或盈餘毋須

區分總額或淨額，爰酌作文字

修正刪除「淨額」及刪除「可

扣抵稅額(11)」欄位。 

二、配合財政部 107 年 6 月 29 日修

正發布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65

條之 1增訂獨資、合夥組織之

營利事業如有當期各類所得之

扣繳稅額，得由獨資資本主或

合夥組織合夥人按出資比例或

合夥契約約定盈餘分配比例計

算，於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自應納稅額中減

除，爰新增「獨資、合夥組織

之扣繳稅額(16)」及修正相關

填寫須知編號。 

三、配合國際資訊交換需求，增訂

相關欄位。 

第 9頁

背面 

填寫須知: 

二、本表內容中有關投資人（股東）統一編號、投資額皆與上年度申報資料相同，

且本年度無分配股利或盈餘者，無須填報本表，但仍應載明營利事業名稱。獨

資或合夥組織本年度結算申報無應分配盈餘及扣繳稅額者，亦同。 

三、獨資、合夥組織者： 

(一)第(5)欄「應分配盈餘」請依申報書第 1 頁「53 全年所得額」（如已自行依

法調整者，則請依調整後之全年所得額）減除應納稅額半數及已繳納原申報

所屬年度之各種稅法所處之罰鍰、滯納金、滯報金、怠報金後之餘額填載。 

(二)第(16)欄「獨資、合夥組織之扣繳稅額」係指當年度取得各類所得之被扣繳

稅額。第(5)欄無應分配盈餘者，仍得申報扣繳稅額。 

(二三)合夥組織之「應分配盈餘」及「扣繳稅額」，請依合夥契約之約定比例計

算填列；如未約定者，請按出資比例計算填列。 

九、本表第(2)欄投資人如為外僑外人士，請依據居留證之「統一證號」欄項資料填

寫，若居留證無統一證號欄項或未領有居留證者，則填列西元出生年、月、日

加英文姓名第一個字前二個字母，如為國外法人股東免填。投資人如為外僑或

國外法人，請填寫第(19)欄「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請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參

閱「國家代碼表」填寫)及第(20)欄「稅務識別碼（TIN)」，稅務識別碼指居住

地國或地區用於辨識該外僑或國外法人之編號或具同等功能之其他辨識碼（如

我國營利事業稅務識別碼為統一編號)，如無稅務識別碼，請填寫「NOTIN」。 

一、配合填寫須知三、(二)增訂「第

(5)欄無應分配盈餘者，仍得申

報扣繳稅額」，修正填寫須知

二，以資明確。 

二、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2項規定，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

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

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

爰填寫須知三、(一)酌作文字

修正。 

三、配合第 9頁增訂「獨資、合夥

組織之扣繳稅額(16)」欄，新

增填寫須知三、(二)說明。 

四、配合增訂國際資訊交換欄位，

填寫須知九增訂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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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第 11 頁 

(修正後

第 10

頁) 

106 年度盈餘分配表或盈虧撥補表 
□本營利事業 107 年度有非居住者股東(即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73 條之 2所定股東)且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有以已實際繳納各年度加徵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分配股利或盈餘，應填報其他申報書表第 C5 頁 

 

項            目 代號 
金額

(a) 

稅額扣抵比率 可扣抵稅額(c)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86 年度及以前年度 01   

 87~98105 年度 02   

 99~104 年度 02a   

 合 計 03   

 減：分配股息及股利

或盈餘(A) 

（第 1 次分配日：  

年  月  日） 

（第 2 次分配日：  

年  月  日） 

（第 3 次分配日：  

年  月  日） 

（第 4 次分配日：  

年  月  日） 

(分配日: 年  月   

日 ；分配日境內

居住之個人股東

持股比率：   %) 

86 年度及以前年度 23   

 87~98105 年度 24   

 99~104 年度 24a   

 105106 年度其他保留

盈餘調整數 
24b  

 

 105106 年度 25   

 

合 計 26  

 

 

 

一、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126條規定第73條

之2刪除規定係自108年 1月 1

日施行，將原已刪除之第 10 頁

上方營利事業有非居住者股東

應填報第C5頁之勾選項酌作文

字修正並移置本頁上方。 

二、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度，自 107 年 1 月 1日起，

營利事業毋須設置股東可扣抵

稅額帳戶及計算可扣抵稅額，

修正如下： 

  1.「金額(a)」欄修正為「金額」

欄，「稅額扣抵比率」及「可

扣抵稅額(c)」欄合併為備

註欄。 

  2.各項目「87~98 年度」及

「99~104 年度」或「99~105

年度」合併修正為「87~105

年度」及「87~106 年度」。 

  3.「減：分配股息及股利或盈

餘(A)」及「減：分配股息

及股利或盈餘(B)」項目合

併為「減：分配股息及股利

或盈餘」，並刪除「分配日

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持股

比率：   %」欄位。 

三、配合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

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

或虧損撥補於每季或每半會計

年度終了後為之，爰修正分配

日欄位為 4次。 

第 12 頁 

(修正後

第 11

頁) 

106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下方空白處 
 

87 年度以後特別盈餘公積變動表(請詳申報須知十二、十三) 

107 年度期初

餘額(一) 

提列金額

（二） 

撥充資本、分配現

金股利 

或轉回盈餘金額

（三） 

彌補虧損金額

（四） 

107 年度期末餘額

(五) 

＝(一)+(二)－(三)

－(四) 

     

配合 107 年 2 月 7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第 66 條之 9第 5項規定「營利

事業依第 2項第 4款及第 5款規定

限制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

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

部分，應併同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

未分配盈餘計算，依第 1項規定稅

率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將原已

刪除之第 10 頁下方特別盈餘公積

變動明細酌作修正並移置本頁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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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第 12 頁

背面 

(修正後

第 11 頁

背面) 

十二、87 年度以後特別盈餘公積變動表之「107 年度期初餘額」，請依 106 年度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表經稽徵機關核定之特別盈餘公積餘額(第 742欄及

第 842 欄合計數)填報；106 年度尚未核定者，則以 106 年度申報期末餘額填

報。 

十三、87 年度以後特別盈餘公積變動表之「提列金額」、「撥充資本、分配現金股利

或轉回盈餘金額」、「彌補虧損金額」，請依 107 年度股東會決議數分別填報，

並請檢附股東會決議文件或股東同意書；「撥充資本、分配現金股利或轉回盈

餘金額」請提供特別盈餘公積原提列年度、金額及本期撥充、分配或轉回盈

餘之金額。 

配合修正後第 11 頁增訂 87 年度以

後特別盈餘公積變動表，增訂申報

須知十二及十三。 

租減第

A8 頁 

１０７年度依電影法申報減免稅額通報單 

電影法 減 免 項 目 
條文

代號 

申報減免

所得額 A 
備註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

公 布 前 第

39 條之 1 

投資製作國產

電影片股東投

資抵減。 

3911 

 1.填寫本欄資料前，請先行填寫第

A16 頁。 

2.填寫本欄資料後，請至第 A3 頁

之表三填寫其各年度抵減明

細。(本欄 C 及 D合計數=第 A3

頁表三(g)欄)。 

第 7條 

投資製作國產

電影片股東投

資抵減。 

0730 

 1.填寫本欄資料前，請先行填寫第

A16 頁。 

2.填寫本欄資料後，請至第 A3 頁

之表三填寫其各年度抵減明

細。(本欄 C及 D合計數=第 A3

頁表三(g)欄)。 
 

營利事業股東符合 104年 6月 10日

修正公布電影法第 7 條規定，原始

認股或應募記名股票持有股票期間

達 3 年以上，得以其取得該股票價

款之 20%限度內，自當年度起 5年內

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爰增列第 7 條減免項目欄位。 

第 B3 頁 107 年度關係人明細表 

序號 
與本營利事業之關係（請填

代號，可複選）（G） 

屬跨國企業集團成員 

(Y) 

1 
 □是 

□否 

配合移轉訂價三層文據新制，增訂

「屬跨國企業集團成員(Y)」欄項，

以利分析。 

第 B5 頁 107 年度關係人交易明細表 
3.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6條規定評估自行依法 

  調整金額            元  

序              號 1 

關
係
人
資
料 

關係人名稱 

中文名稱（A1）  

英文名稱（A2）  

統一編號（B1）  

屬跨國企業集團成員（Y） □是 □否 

一、配合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6 條規

定，新增第 3點供營利事業填

寫自行依法調整金額。 

二、配合移轉訂價三層文據新制，

增訂「屬跨國企業集團成員

(Y)」欄項，以利分析。 

 

 

第 B6 頁 

 

B、國別報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 

(申報金額單位由億元修訂為元。) 

 

考量現行國別報告避風港標準並未

明確規範金額進位方式，爰修訂為

以元為單位，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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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一、請填寫下列成員基本資料(若未指定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不必填寫「代理母公
司送交成員」各欄位資訊) 

項目 最終母公司 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 

(1)名稱   

(2)稅務識別碼/統一編號   

(3)居住地國或地區   

(4)國家代碼   

(5)會計年度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考量跨國企業集團之境外最終母公

司之會計年度如與我國營利事業成

員會計年度不一致，致未能於我國

營利事業成員會計年度終了後 1 年

內完成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

得於原定送交期限前向稽徵機關申

請，於其境外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

終了後 1 年內送交國別報告及集團

主檔報告，爰增訂「(5)會計年度期

間」項目，以利瞭解該集團之送交

狀況，俾利後續追蹤及管制。 

2-2□非本營利事業 

2-2-1□由境內最終母公司或境內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送交。 

2-2-12□由境外最終母公司送交，且其居住地國或地區未列於財政部公告無法

進行有效資訊交換得依相關協定取得國別報告之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2-2-23□由境外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送交，且其居住地國或地區未列於財政部

公告無法進行有效資訊交換得依相關協定取得國別報告之國家或地區

參考名單。 

2-2-34□境外母公司有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22條之 1

第 2項各款規定情形；或境外代理母公司送交成員不符合同條第 3項各

款情形，且境內有 2個以上成員者，由集團指定境內其他營利事業成員

送交。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 

一、考量應送交國別報告成員非本

營利事業之態樣，亦可能因境

內最終母公司送交而免除送交

責任，及境外最終母公司指定

境內某成員為代理母公司送交

成員(下稱 SPE)，而該境內成員

非屬境內 SPE 者，尚無符合欄

項可勾選，爰增訂 2-2-1 由境

內最終母公司或境內代理母公

司送交成員送交之欄位，原

2-2-1 以下題號依序調整。 

二、配合財政部公告2-2-2及 2-2-3

酌作文字修正，以資明確。 

第 C4 頁  

項次 
出 讓

人 

居住地國

或地區代

碼 

稅務識別

碼 

(TIN) 

受 讓

人 

居住地國

或地區代

碼 

稅務識別

碼 

(TIN) 

證券交

易 稅 

未發行股票 

屬財產交易

請打Ｖ 

 

填表說明： 

二、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於年度中移轉股票，轉讓日期欄位之日期，應與證券交

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之買賣交割日期一致。其股東移轉之股份符合公司法

第 161 條之 1第 1項或其他法令規定得不發行股票部分，請於「未發行股票屬

財產交易 請打Ｖ」欄位打Ｖ，並免填「證券交易稅」欄位。 

 

一、配合國際資訊交換需求，增訂

相關欄位。 

二、發行股票公司可能有部份已發

行股份未印製實體股票且不適

用無實體登錄之情形，而屬財

産交易類別，爰增訂「未發行

股票屬財產交易 請打Ｖ」欄

位，供申報單位勾選，並利稽

徵機關勾稽。 

三、配合增訂相關欄位，本頁調整

為橫向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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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

頁次 
修     訂     後     內     容 修   訂   理   由 

機關團

體第 3

頁 

 

課稅所得額計算表 

2.□未符合前項免稅適用標準規定，本期應課徵所得稅： 

    17課稅所得額＝上表09＿＿   元－15依所得稅法第42條第2項規定不計入所得  

額課稅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元－24依其他法令規定免

稅所得＿＿  ＿元＝17＿    ＿元 

附註 

二、取得所得稅法第42條第2項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含股票股利），應於收入項目依法調整後金額欄內填列，並依免稅適用標準規

定徵、免所得稅。 

項目 摘要 帳載結算金額 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01 收入(不含以前年度編

列使用計畫結餘款) 

（請加總

填列） 
01   

 4.股利或盈餘收入               0104   

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刪除所得稅法第 42 條第 2項

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不計入

所得額課稅之規定，107 年 1 月 1

日起機關或團體因投資國內其他營

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應

計入其所得額，爰增列收入項目、

刪除第 15 欄及附註二酌作文字修

正。 

 

 

 

 

 

機關團

體第 4

頁 

 

 

課稅所得額計算表 

F＝上表03＿＿＿元－15依所得稅法第42條第2項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或

盈餘淨額＿＿＿元－上表07＿＿  ＿元＝13＿＿＿＿＿元 

 

附註 

四、取得所得稅法第42條第2項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含股票股利），應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項目依法調整後金額欄內填

列，並依免稅適用標準規定徵、免所得稅。 

項目 摘要 帳載結算金額 
自行依法調

整後金額 

01收入(不含以前年度

編列使用計畫結餘

款) 

（02＋03＋04） 01   

02銷售或勞務之收入 自第5頁01轉來 02   

03銷售貨物或勞務以

外之收入 
 03   

4.股利或盈餘收入 (含附屬作業組織   元) 0304   

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

稅法，刪除所得稅法第 42 條第 2項

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不計入

所得額課稅之規定，107 年 1 月 1

日起機關或團體因投資國內其他營

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應

計入其所得額，爰增列收入項目、

刪除第 15 欄及附註二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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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                  目 

1 

□  1～1 會計師查核簽證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

純益淨利（經主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以調整更正後之

數額為準）。（請參考背面詳申報須知三四）     

□  1～2 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

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純益淨利（當年度財

務報表非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營利事業適用）。（請參考

背面詳申報須知三四）                    

2 

加：於 94 年度或以後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第

54 款及第 75 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

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 

4 
加：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

額。（請詳申報須知六） 

7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額。（請參考背面詳申

報須知六八） 

8 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11 
已依合作社章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給付之理、監事職工紅

利或酬勞金。 

1211 
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1312 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積者。 

13 
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

數額。（請詳申報須知十一） 

23 
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第 1 項規定應納稅額。（22 項×105﹪）

(請詳申報須知三) 

一、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1項規

定，自 107 年度起，營利事業

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

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5%(原為

10%)營利事業所得稅，如待 108

年度申報書始併同修訂清算之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考

量 108 年度申報書核定及印製

完成恐已為 109 年 4 月，但解

散日所屬會計年度為 108 年度

者，其前一年度(107 年度)之未

分配盈餘，已改為適用 5%稅率

加徵，如其於 109 年 3 月辦理

清算申報，將無新版(稅率 5%)

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供其申報，

爰先行修訂清算之未分配盈餘

申報書，並加註「適用 107 年

度及以後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案件」，供其適用，項次 23 並

配合修正稅率。 

二、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規

定及本頁背面申報須知編號調

整，項次 1酌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款

次調整及同條第 5項規定，項

次 2酌作文字修正。 

四、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規

定，並考量未分配盈餘申報核

定通知書項次3為「加：其他(含

經稽徵機關核定短漏報之稅後

純益)」，增訂項次 4。 

五、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第

2 款規定，項次 8 酌作文字修

正。 

六、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刪

除原第 6 款，刪除原項次 11，

原項次 12 及 13 依序調整為項

次 11 及 12。 

七、配合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增

訂第 7款，增訂項次 13。  

 

適用 107 年度及以後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案件 

次。 

 


